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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32653.htm 第一条 为了照顾国

家派往国外工作、学习人员（以下简称出国人员）的合理需

要，加强对国家限制进口物品的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

条 出国人员进出境携带的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出

国人员进境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本规定附件《出国人员带

进物品限量表》（以下简称《限量表》）规定的品种、数量

内给予免税。出国人员在外工作、学习每满六个月（１８０

天）的，准予免税带进《限量表》第四、五项物品各一件，

最多连续免税四年，其中经援人员和承包劳务人员不受最高

连续免税年限限制。临时出国人员在外不满六个月（１８０

天）的，每公历年首次进境准予征税带进《限量表》第四、

五项物品各一件。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长期出国人员”是指

因公连续在国外工作、学习一年以上的人员。“经援人员”

是指执行政府间对外经济技术等援助协议的长期出国员。“

承包劳务人员”是指经国务院或经贸部批准，有权经营对外

承包劳务业务的公司，为执行与外商签订的劳务或承包工程

合同，所派出的持因公普通护照的各种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及各工种人员。“临时出国人员”是指因公临时派往国外工

作、学习不满一年的各类人员。 第四条 长期出国人员，由海

关发给《进口免税物品登记证》（以下简称《登记证》）。

进境时由长期出国人员本人（包括免验人员）将所带物品填

报在《登记证》上，以便海关查验核放。《登记证》的发放

范围，由海关从严掌握。 第五条 长期出国人员托出国人员带



进《限量表》第四、五项所列物品，海关凭我驻外机构开具

的《托带物品证明》和物品所有人的《登记证》登记核放，

并计算在本人携带免税物品限量内，超出限量的不准托带进

口。 第六条 出国人员在国内指定供应出国人员外汇商品的单

位购买物品需持护照，所购物品计算在本人征税限量 内。 第

七条 出国人员用个人所得外汇，为本单位购买的研、教学专

业用品（不包括一般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录音机等），应

由司局级以上（含司局级）单位出具证明，经海关核准后免

税放行。不属于以上范围的物品，应按规 定缴纳进口税。 第

八条 出国人员不得接受外籍人、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委托带进或带出的物品，也不得委托他们带理进物品。 第九

条 出国人员进出境不得携带国家规定禁止进出 境的物品。 第

十条 出国人员应遵守本规定及其它有关规定，认真履行海关

手续。经海关免税放行的自用物品需出售时， 应售给经批准

经营外货的国营商业部门。 第十一条 经批准前往香港、澳门

地区工作的人员携带进境的物品，也按本规定办理，但不得

托带物品进境。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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